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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47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6年4月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47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审议，参会董事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6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方董事张克利、武翔、王宏前、张向南4人回避表决）

公司控股公司—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2016年度拟向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该公司与本公司为同一实际控

制人―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机电设备及备品备件等，预计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人民币2,500万元。

二、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

发展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方董事张克利、武翔、王宏前、张向南4人回避表决）

公司控股公司—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2016年度拟向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与本

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销售钢材及其它材料等，预计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人民币500万元。

三、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2016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方董事张克利、武翔、王宏前、张向南4人回避表决）

公司控股公司—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2016年度拟向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该公司与本公司为同一实际控

制人―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销售钢材及备件等，预计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人民币800万元。

四、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铁岭选矿药剂厂2016年度日

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方董事张克利、武翔、王宏前、张向南4人回避表决）

公司控股公司—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2016年度拟向铁岭选矿药剂厂（该公司与本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选矿药剂预计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人民币500万元。

五、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与中国有色集团抚顺红透山矿业有限公

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方董事张克利、武翔、王宏前、张向南4人回避表决）

公司控股子公司－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以下称“中色锌业” ）与中国有色集团抚顺红透山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称

“红透山矿业” ，该公司与本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锌精矿买卖合同》，中色锌业拟

于2016年度向红透山矿业采购锌精矿粉，采购价格参照上海有色网随行就市。预计采购数量3,000金属吨，关联交易总金额约

人民币2,700万元。

六、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有色（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与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方董事张克利、武翔、王宏前、张向南4人回避表决）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有色（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2016年度拟与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该公司与本公司为同一

实际控制人―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一系列《国内贸易购销合同》，预计2016年发生备件贸易等关联交易，合计

金额约人民币700万元。

七、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等11家公司2016年度日常

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方董事张克利、武翔、王宏前、张向南4人回避表决）

公司分别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有限公司、中色国际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色

镍业有限公司、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英属维尔京群岛科瑞索资源有限公司、中国有色矿业有限公司、金晟保险经纪有限

公司、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中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中色国际资源贸易有限公司共11家公司签订了《中国有色大厦租赁

合同》。公司2016年度将向上述11家公司出租房屋并收取房屋租金及物业费，合计金额人民币51,919,017.84元。

关联方名称 项目 预计金额（元）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房租、物业费

36,082,906.29

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有限公司 房租、物业费

1,682,496.70

中色国际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房租、物业费

2,596,349.21

中色镍业有限公司 房租、物业费

848,673.73

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房租、物业费

4,030,417.60

英属维尔京群岛科瑞索资源有限公司 房租、物业费

239,465.92

中国有色矿业有限公司 房租、物业费

920,048.02

金晟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房租、物业费

1,604,120.62

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 房租、物业费

739,318.82

中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房租、物业费

2,442,759.22

中色国际资源贸易有限公司 房租、物业费

732,461.74

小 计

51,919,017.84

八、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中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章程》增加一条，内容为：“第十条 公司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立党的工

作机构，配备党务工作人员，党组织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纳入公司管理机构和编制，党组织工作经费纳入公司预算，从公司管

理费中列支。党委在公司发挥领导（政治）核心作用。”

该内容增加后，原条款序号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议案均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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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概述

（1）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称“中色机电” ）2016年度拟向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称“中色国贸” ，该公司与本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机电设备及备品备件等，预计关联

交易总金额约人民币2,500万元。

（2）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2016年度拟向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称

“赞比亚合作区公司” ，该公司与本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销售钢材及其它材料等，预计关

联交易总金额约人民币500万元。

（3）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2016年度拟向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以下称“谦比希公司” ，该公

司与本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销售钢材及备件等，预计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人民币800万元。

（4）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铁岭选矿药剂厂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2016年度拟向铁岭选矿药剂厂（该公司与本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选矿药剂，预计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人民币500万元。

（5）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与中国有色集团抚顺红透山矿业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公司控股子公司－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以下称“中色锌业” ）与中国有色集团抚顺红透山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称

“红透山矿业” ，该公司与本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锌精矿买卖合同》，中色锌业拟

于2016年度向红透山矿业采购锌精矿粉，采购价格参照上海有色网随行就市。预计采购数量3,000金属吨，关联交易总金额约

人民币2,700万元。

（6）中国有色（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与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有色（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称“沈冶机械” )2016年度拟与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该

公司与本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一系列《国内贸易购销合同》，预计2016年发生备件贸

易等关联交易，合计金额约人民币700万元。

（7）本公司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等11家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公司分别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国有色集团” ）、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有限公司、中色

国际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色镍业有限公司、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英属维尔京群岛科瑞索资源有限公司、中国有色矿业

有限公司、金晟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中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中色国际资源贸易有限公司11家公司

签订了《中国有色大厦租赁合同》。公司2016年度将向上述11家公司出租房屋并收取房屋租金及物业费，合计金额人民币51,

919,017.84元，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项目 预计金额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房租、物业费

36,082,906.29

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有限公司 房租、物业费

1,682,496.70

中色国际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房租、物业费

2,596,349.21

中色镍业有限公司 房租、物业费

848,673.73

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房租、物业费

4,030,417.60

英属维尔京群岛科瑞索资源有限公司 房租、物业费

239,465.92

中国有色矿业有限公司 房租、物业费

920,048.02

金晟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房租、物业费

1,604,120.62

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 房租、物业费

739,318.82

中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房租、物业费

2,442,759.22

中色国际资源贸易有限公司 房租、物业费

732,461.74

小 计

51,919,017.84

2、2016年4月1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4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方董事张克利、武翔、王宏前、张向南4人均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①《关于北京

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②《关于北京中色建设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与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③《关于北京中色建设

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④《关于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与铁岭选矿药剂厂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⑤《关于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与中国有色集团抚顺红透

山矿业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⑥《关于中国有色（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与中色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⑦《关于本公司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等11家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

关联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邱定蕃、张继德、李相志就上述7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上述7项关联交易议案尚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

议案的投票权。

上述7项关联交易均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客站南广场驻京办1号楼909室

法定代表人：李筱英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壹仟捌佰万玖仟伍佰玖拾贰元肆角贰分

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亿壹仟捌佰万玖仟伍佰玖拾贰元肆角贰分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进出口业务；冶金产品及生产所需原材料、福利啊、润滑油、有色金属及黑色金属矿产品的身缠、加工、销售；

交通运输设备、建筑材料、橡胶制品、工模卡具、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计算机软件、煤制品、木材、电子产品、

工艺美术品、纺织品、服装、家用电器、制冷设备、饲料、皮革制品的销售；设备租赁、包装、仓储；咨询、展览、技术交流业务。

2、中色国贸2015年1-9月财务数据：

项目 金额（万元）

总资产

627,742

净资产

80,344

营业收入

1,549,469

净利润

6,096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色机电、沈冶机械均为公司的控股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有色集团为中色国贸的实际控制人，且中色国贸为中色

机电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色机电、沈冶机械向中色国贸销售产品构成了关联交易。

具体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

4、履约能力分析

结合该关联人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我们认为该公司具备履约能力。

（二）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赞比亚基特韦市P.0.BOX� 22592

法定代表人：昝宝森

注册资本：2,000美元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资源的调研、勘探、开发、冶炼厂及配套设施的建设。

2、赞比亚合作区公司2015年1-9月财务数据：

项目 金额（万元）

总资产

151,754.97

净资产

31,565.3

营业收入

16,333.88

净利润

642.84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色机电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有色集团为赞比亚合作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色机电向赞比亚合作区公司销售产品构成了关联交易。

具体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

4、履约能力分析

结合该关联人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我们认为该公司具备履约能力。

（三）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32NEOS� Chomba� Road,� Kitwe,� Zambia

法定代表人：陶星虎

注册资本： 2,000美元

企业性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经营范围：粗铜及硫酸的加工生产

2、谦比希公司2015年1-9月财务数据：

项目 金额（万元）

总资产

459,566

净资产

249,845

营业收入

456,347

净利润

16,519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色机电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有色集团为谦比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中色机电向谦比希公司销售产品构成了关联交易。

具体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

4、履约能力分析

结合该关联人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我们认为该公司具备履约能力。

（四）铁岭选矿药剂厂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铁岭选矿药剂厂

注册地址：铁岭市银州区北三路18号

法定代表人：张春海

注册资本： 人民币伍仟捌佰捌拾捌万叁仟伍佰圆整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选矿药剂、胶粘剂、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技术转让；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铁岭选矿药剂厂2015年1-9月财务数据：

项目 金额（万元）

总资产

18,287

净资产

8,030

营业收入

23,375

净利润

218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色机电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为铁岭选矿药剂厂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色机电向铁岭选矿药剂厂销售产品构成了关联交易。

具体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

4、履约能力分析

结合该关联人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我们认为该公司具备履约能力。

（五）中国有色集团抚顺红透山矿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有色集团抚顺红透山矿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红透山镇

法定代表人：石长岩

注册资本：壹亿贰仟伍佰贰拾陆万元整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方经营范围：铜矿开采，锌、金、铅矿石浮选，物业管理，货物运输。

2、红透山矿业2015年1-9月财务数据

项目 金额（万元）

总资产

79,970.43

净资产

-1,651.01

营业收入

43,819.18

净利润

-7,470.65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色锌业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为红透山矿业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色锌业向红透山矿业采购锌精矿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具体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

4、履约能力分析

中色锌业多年来一直与红透山矿业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认为该公司具备履约能力。

（五）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复兴路乙12号

法定代表人：张克利

注册资本：人民币5,520,962,872.32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不含海员，有效期至2017年09月01日）；对外派遣实施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

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国内外金属矿山的投资及经营管理；承担有

色金属工业及其他各类型工业、能源、交通、公用、民用、市政及机电安装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公路、铁路、桥梁、水电

工程项目的承包；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供配电设备和自动化设备的研制、开发和销售；进出口业务；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咨

询和技术服务；汽车仓储、展览展示；汽车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有限公司、中色国际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色镍业有限公司、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英属维尔京群岛科瑞索资源有限公司、中国有色矿业有限公司、金晟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中色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中色国际资源贸易有限公司为中国有色集团的子公司，中国有色集团为上述10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中国有色集团2015年1-9月财务数据

项目 金额（万元）

总资产

12,233,590.53

净资产

3,118,616.71

营业收入

12,718,439.08

净利润

-82,851.95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国有色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其余10家公司为中国有色集团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本公司向中国有色集团及其10家子公司出租房屋并收取物业费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4、履约能力分析

结合该关联人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我们认为该公司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1、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项关联交易的标的为机电设备、备品备件等。

2、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中色国贸作为机电设备、备品备件的采购方，通过市场比价原则选择供应商及招标代理服务商。中色机电通过具有竞争

力的报价、熟练的业务能力及优质的售后服务，成为了中色国贸的机电设备、备品备件供应商。

3、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① 每次订货前均由中色国贸发出书面询价订货单，注明要货的品名、型号、数量、最终交期、收货地点、运输方式等具体

要求，中色机电在收到订单后应在中色国贸规定的时限内以书面形式将询价单反馈给中色国贸，经中色国贸确认后双方签

订《购销合同》。根据测算，预计2016年中色机电向中色国贸销售的机电设备等总金额约人民币2,500万元。

② 关于机电设备等贸易中的交货期、货物的验收、包装、技术服务、付款方式、解决争议方式以机电设备贸易发生时双

方签订的《购销合同》所约定的内容为准。

（二）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1、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项关联交易的标的为钢材及其它材料等。

2、合同尚未签署，将根据市场价格销售钢材及其它材料，预计总金额约人民币500万元。

（三）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1、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项关联交易的标的为钢材及备件等。

2、合同尚未签署，将根据市场价格销售钢材及备件，预计总金额约人民币800万元。

（四）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铁岭选矿药剂厂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1、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项关联交易的标的为药剂等。

2、合同尚未签署，将根据市场价格销售药剂，预计总金额约人民币500万元。

（五）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与中国有色集团抚顺红透山矿业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1、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项关联交易的标的为锌精矿。

2、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以到货日所在月份的26日至下月25日上海有色金属网公布的上海现货行情，1#锌锭每交易日报价区间平均价的算术均

价为月均价。基础价为13,000元/吨，扣减系数5,500作为当月锌精矿中锌金属的计价价格。

3、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①价格： 以到货日所在月份的26日至下月25日上海有色金属网公布的上海现货行情，1#锌锭每交易日报价区间平均价

的算术均价为月均价。基础价为13000元/吨，扣减系数5500作为当月锌精矿中锌金属的计价价格。

②质量标准：产品质量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色金属YS/T320-2014行业标准.

③交货方式：铁路运输，红透山矿业根据铁路运输等情况安排发货。

（六）中国有色（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与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1、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项关联交易的标的为机械设备、备品备件等。

2、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中色国贸作为采购方，通过市场比价原则选择供应商及招标代理服务商。沈冶机械通过具有竞争力的报价、熟练的业务

能力及优质的售后服务，成为了中色国贸的机械设备、备品备件供应商。合同总价包括设备/材料本体、包装费、专用工具及

仪表、备件以及安装调试等费用。

3、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货地点为中色国贸指定仓库。交货时间由各购销合同确定。

（七）本公司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等11家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1、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项关联交易的标的为中国有色大厦出租的部分房屋。中国有色大厦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0号。

2、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租予中国有色集团等11家关联公司的租金为4.3元/天.平方米。物业费收取标准为1.15元/天.平方米。

3、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①租赁期限：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②租金及物业费共计：5.45元/天.平方米

③租金及物业费支付方式：按季缴付租金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中色机电主要业务范围为工程成套设备供应的总包和分包业务，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技术进出口。该公司作为贸易型

企业，通过具有竞争力的报价、熟练的业务能力及优质的售后服务，成为了中色国贸的供应商，是该公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积极开拓市场、拓展主业的体现。此外，中色国贸资金实力较强，中色机电与其交易风险较小。

鉴于中色机电与中色国贸的购销金额占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较小，中色机电与中色国贸的关联交易事项对本公司

无重大影响。

2、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中色机电主要业务范围为工程成套设备供应的总包和分包业务，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技术进出口。该公司作为贸易型

企业，通过具有竞争力的报价、熟练的业务能力及优质的售后服务，成为了赞比亚合作区公司的供应商，是该公司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积极开拓市场、拓展主业的体现。此外，赞比亚合作区公司资金实力较强，中色机电与其交易风险较小。

鉴于中色机电与赞比亚合作区公司的购销金额占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较小，中色机电与赞比亚合作区公司的关联

交易事项对本公司无重大影响。

3、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中色机电主要业务范围为工程成套设备供应的总包和分包业务，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技术进出口。该公司作为贸易型

企业，通过具有竞争力的报价、熟练的业务能力及优质的售后服务，成为了谦比希公司的供应商，是该公司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积极开拓市场、拓展主业的体现。此外，谦比希公司资金实力较强，中色机电与其交易风险较小。

鉴于中色机电与谦比希公司的购销金额占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较小，中色机电与谦比希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对本

公司无重大影响。

4、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铁岭选矿药剂厂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中色机电作为贸易型企业，通过具有竞争力的报价、熟练的业务能力及优质的售后服务，成为了铁岭选矿药剂厂的供应

商，是该公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积极开拓市场、拓展主业的体现。此外，铁岭选矿药剂厂资金实力较强，中色机电与其交易风

险较小。

鉴于中色机电与铁岭选矿药剂厂的购销金额占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较小，中色机电与铁岭选矿药剂厂的关联交易

事项对本公司无重大影响。

5、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与中国有色集团抚顺红透山矿业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红透山矿业自1994年起开始向赤峰锌冶炼厂（现中色锌业）供货，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合作关系，因此从该公司购买

原材料风险相对较小，该公司作为常年供货商，在一定程度上对本公司生产原料的供应提供了保障。

鉴于中色锌业与红透山矿业的购销金额占本公司主营业务成本比例较小，本项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无重大影响。

6、中国有色（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与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沈冶机械作为机械设备制造企业，通过具有竞争力的报价、合格的产品及优质的售后服务，成为了中色国贸的供应商，

是该公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积极开拓市场、拓展主业的体现。中色国贸资金实力较强，沈冶机械与其进行设备、备件交易风

险较小。

鉴于沈冶机械与中色国贸的购销金额占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较小，沈冶机械与中色国贸的关联交易事项对本公司

无重大影响。

7、本公司与中国有色集团等11家公司2014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中国有色集团等11家公司承租中国有色大厦，保证了本公司资产的收益性，同时也保证了本公司稳定的现金流入。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关于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我们认为，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资金实力较强，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其交易风险较小，并有助于中色机

电积极拓展产品销路。本项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合法，未损害本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

相关制度的规定。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此关联交易时回避表决。

2、《关于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

议案》

我们认为，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有限公司资金实力较强，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其交易风险较

小，并有助于中色机电积极拓展产品销路。本项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合法，未损害本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此关联交易时回避表决。

3、《关于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我们认为，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资金实力较强，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其交易风险较小，并有助于中色机

电积极拓展产品销路。本项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合法，未损害本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

相关制度的规定。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此关联交易时回避表决。

4、《关于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铁岭选矿药剂厂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我们认为，铁岭选矿药剂厂资金实力较强，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其交易风险较小，并有助于中色机电积极

拓展产品销路。本项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合法，未损害本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

度的规定。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此关联交易时回避表决。

5、《关于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与中国有色集团抚顺红透山矿业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我们认为，本项关联交易的定价根据市场价格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未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红透山自

1994年起开始向赤峰锌冶炼厂（现中色锌业）供货，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合作关系，因此从该公司购买原材料风险相对较

小，该公司作为常年供货商，一定程度上对公司生产原料的供应提供了保障。本项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此关联交易时回避表决。

6、《中国有色（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与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我们认为，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资金实力较强，中国有色（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与其交易风险较小，并有助于沈

冶机械积极拓展产品销路。本项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合法，未损害本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此关联交易时回避表决。

7、《关于本公司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等11家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我们认为，本项关联交易的定价根据市场价格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未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中国有色

集团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承租中国有色大厦，保证了公司资产的收益性，同时也保证了公司稳定的现金流入。公司关联董

事在审议此关联交易时回避表决。

六、2016年度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1、2016年度本公司及所属控股公司与关联方中色国贸发生关联交易（不含房租收入）总金额为人民币6.35万元。

2、2016年度本公司及所属控股公司与关联方赞比亚合作区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162.95万元。

3、2016年度本公司及所属控股公司与关联方谦比希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0万元。

4、2016年度本公司及所属控股公司与关联方铁岭选矿药剂厂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24.42万元。

5、2016年度本公司及所属控股公司与关联方红透山矿业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367.35万元。

6、2016年度本公司向中国有色集团等11家公司收取房租及物业费关联交易金额为1,297.98万元。

七、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独立意见；

3.日常关联交易的协议书。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04月20日

证券代码：000517� � �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2016-030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日前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于对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6】第 32�号）。目前公司已对上述年报问询

函进行了回复，现将相关回复内容披露如下：

一、本报告期，你公司其他流动资产因购买较大数额的银行理财产品而增加约15亿元；2015年，你公司公

开发行债券募集资金约12亿元。请你公司说明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并说明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用债券募

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形；如是，请说明相关募集资金使用的合规性。请你公司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2015年，公司公开发行债券12亿元，扣除相关承销费用等，共计募集资金11.89亿元。公司募集资金主要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截止2015年底期末结余募集资金53.53元。

在楼市长期萎靡不利形势之下，2015年，政府连续出台利好政策，促成刚需释放，楼市得以快速回暖。报

告期内，公司商品房销售呈供需两旺、成交大幅上升的良好势头。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回款共计21.53亿元，是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资金来源。

公司债券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2015年度）》，认为：截至2015年底，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剩余 53.53� 元，公司募集资金基本使用完毕。

经查阅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不存在使用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直接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形。详细内容请见公司

于2016年4月14日披露的《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5年度）》。

二、本报告期，你公司因未将子公司杭州荣安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望江南” 项目的部分商铺2,640.66万

元及时确认计入2014年度收入而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请你公司结合商铺的具体销售情况进一步说明2014年

未及时确认该收入的原因，并请说明你公司具体的收入确认政策、相关内部控制及你公司的执行情况。

回复：

公司出售开发产品的收入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确认收入：房地产开发项目已经竣工并验收合格，达到

合同约定的完工开发产品移交条件；销售合同已经签订，履行了销售合同规定的主要义务；价款已全部取得

或虽部分取得，但其余应收款项确信能够收回；已按合同约定办理完商品房实物移交手续。

公司在商品房交付时首先根据最终的建筑面积、商品房预（销）售合同所列房屋销售单价与业主进行售

房款结算，结清应（退）补房款金额，业主在房屋销售结算表上签字确认该项金额；公司根据最终的商品房决

算金额开具商品房销售发票；业主在收到销售发票并办妥完其他相关的入住手续后领取进户钥匙，公司相关

工程人员陪同业主验房完成后填写交房手续单确认房屋交付完成。 公司在商品房交付过程中严格按照上述

流程执行，并按照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确认相关收入。

子公司杭州荣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荣安” ）开发的“望江南” 项目商铺可售面积7,384.74平

方米。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已签订销售合同的商铺面积6,477.79平方米，待售面积906.95平方米；其中已按

照合同约定于2014年度办理了商品房实物移交手续的商铺面积3,412.44平方米， 销售金额15,521.64万元，符

合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于2014年度确认销售收入。“望江南” 项目部分商铺业主（销售面积618.29平方米，

销售金额2,640.66万元）由于在办理商铺实物移交手续过程中存在质量争议,未在交房手续单签字确认，公司

对上述商铺进行了维修，按照公司的会计政策，杭州荣安2014年未确认销售收入。上述销售收入2,640.66万元

仍在预收帐款上，未作帐务处理。2015年，宁波证监局对公司进行例行日常巡检，针对上述争议商铺，通过房

产信息查询记录得知上述客户已于2014年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风险和报酬实质上已经转移给购买方。在

监管部门的监督和指导下，公司对2014年度未及时确认的相关收入2,640.66万元于2015年度报告编制前进行

了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将上述销售收入确认为2014年收入。

三、本报告期，你公司资产减值损失发生额为4,367.21万元，占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

为42.29%，其中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2,935.53万元。请你公司说明计提减值准备的基本情况、履行的审议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并说明合理合规性；同时，请你公司结合2015年宁波市房地产行业的具体情况说明你公司

存货减值测试的过程及计提充分性和合理性。

回复：

本报告期，公司按照制定的会计政策计提资产减值准备4,367.21万元，其中于资产负债表日采用账龄分

析法组合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1,431.68万元，计提开发产品存货跌价准备2,935.53万元。

（一）公司采用账龄分析法组合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各账龄段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分别为：一年以内

计提5%，一至二年计提10%，二至三年计提30%，三至四年计提60%，四至五年计提80%，五年以上计提100%。本

报告期， 公司根据上述比例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金额1,431.68万元， 其中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327.43万

元，计提其他应收款账款准备1,104.25万元，计提情况如下：

1、按账龄分析法组合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人民币单位：元

账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45,629,326.25 2,281,466.31 5.00% 6,724,112.75 336,205.64 5.00%

1-2

年

962,661.90 96,266.19 10.00% 4,790,894.67 479,089.47 10.00%

2-3

年

745,811.00 223,743.30 30.00% 20,156,485.41 6,046,945.63 30.00%

3-4

年

14,228,192.44 8,536,915.46 60.00% 1,677,787.48 1,006,672.49 60.00%

4-5

年

5,970.18 4,776.14 80.00%

合计

61,571,961.77 11,143,167.40 18.10% 33,349,280.31 7,868,913.23 23.60%

2、按账龄分析法组合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人民币单位：元

账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81,952,763.98 4,097,638.21 5.00% 21,111,745.99 1,055,587.30 5.00%

1

至

2

年

10,109,790.27 1,010,979.02 10.00% 38,628,655.57 3,862,865.56 10.00%

2

至

3

年

34,774,551.12 10,432,365.33 30.00% 3,376,867.10 1,013,060.14 30.00%

3

至

4

年

2,523,948.65 1,514,369.19 60.00% 445,391.61 267,234.97 60.00%

4

至

5

年

294,696.30 235,757.04 80.00% 254,064.82 203,251.86 80.00%

5

年以上

708,166.82 708,166.82 100.00% 554,726.50 554,726.50 100.00%

合计

130,363,917.14 17,999,275.61 13.81% 64,371,451.59 6,956,726.33 10.81%

（二）本报告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935.53万元

2013年3月台州市椒江区霞芷街道繁荣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繁荣村委会” ）将位于台州大道西侧、

四号公路北侧40亩土地与椒江区政府的国有商住土地一并公开拍卖，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台州荣方建设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荣方” ）取得上述用地并开发“金域华府”项目。该项目总建面积24.35万平

方米，可售住宅面积15.95万平方米，商铺面积1.79万平方米，车位1451个。按照当初公开竞拍发包方的要求，

竞买方竞得土地开发权后， 必须同意繁荣村委会按约定回购价格6,600.00元/平方米（低于目前开发成本价

1771.48元/平方米）回购建筑面积12,000.00平方米的商铺，按照每壹百平方米不少于0.8个配置，同时回购共

计车位96个（计1221.12平方米），回购价格不超过2,500.00元/平方米（低于目前开发成本价2791.81元/平方

米）。上述回购价款于项目竣工备案、交房后五个工作日一次性支付给竞买方。

2015年12月台州荣方开发的“金域华府”项目取得竣工备案证并开始交付，台州荣方通知繁荣村委会按

照回购协议回购相应商铺和车位，前来办理交房手续。截止2015年12月31日，繁荣村委会未来办理交房手续。

根据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政策，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

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台州荣方财务部于本报告期末组织相关部门对存货

进行全面清查的基础上，按照项目开发成本及繁荣村回购的商铺、车位（以下简称“回购商铺和车位” ）的回

购价格，测算回购商铺和车位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935.53万元，并报经财务总监及总经理批准后进行会计

处理。该项目的其他未售住宅、商铺和车位等资产经测试后未发生减值，不必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计提情况如下：

人民币单位：元

项目

回购面积

（平方米）

回购价格

（元

/

平方米）

单位成本

（元

/

平方米）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

及附加

存货跌价准备

商铺

12,000.00 6,600.00 8,371.48 79,200,000.00 100,457,747.31 4,514,400.00 25,772,147.31

车位

1,221.12 2,500.00 5,291.81 3,052,800.00 6,461,936.05 174,009.60 3,583,145.65

合计

82,252,800.00 106,919,683.36 4,688,409.60 29,355,292.96

按照当初土地竞买要求，繁荣村委会有权按约定的低于当时市场的价格回购特定的商铺和车位。这部分

商铺和车位按照约定的价格回售给繁荣村，其所产生的与成本之间的差价在拍卖土地时就已经存在，公司董

事会在竞拍这块土地时已完全知晓，不属于使公司面临重大风险的情形。因繁荣村委会未在2015年12月31日

前来交房，故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若2015年12月31日前，繁荣村委会前来办理交房手续，则不存在计提减值

的问题，该部分等值损益将作为正常的经营损失并入2015年度的损益。

公司对应收款项、 其他应收款的坏帐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的减值计提是在年报编制过程中进行的正常

计提，公司在经董事会审议的2015年年度报告和财务报告中进行了充分的披露。

四、本报告期，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比上年下降67.5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比上年下降66.61%。

请你公司说明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下降的具体原因及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回复：

根据公司的销售收入确认和核算原则（具体内容见本公告第二个问题回复），公司已销售并已办理交付

手续后的商品房销售收入才能结转为当期营业收入并计入当期利润, 而已售但未交付使用的商品房销售收

入不能确认为当期销售收入。

根据项目进度，2015年公司只有台州金域华府项目交付，公司主要营收也来自于该项目。且由于该项目

于2015年年末交付，截止到2015年底的交付比例仅为40%左右，公司2015年全年的结转收入面积约为7.46万

平方米，结转收入为9.09亿元。而上一年度，公司有荣安华府和望江南两个项目交付，结转收入面积达24.75万

平方米，结转收入为32.92亿元。因此，报告期交付楼盘面积较上年大幅减少，导致结转收入减少，这是公司

2015年营业收入和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

从总体情况看，报告期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商品房销售、回款情况良好，资金充裕，资产负债率较低，财务

十分稳健。另一方面，公司的项目建造也是按计划稳步推进，因此，2015年度虽然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较上年有

大幅下滑，但对公司生产经营并不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601099� � � �股票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2016-40

债券代码：123208� � � �债券简称：15太证01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5太证01” 次级债券

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16日非公开发行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2015年第一期次级债券(债券简称：15太证01)，发行总额为18亿元，票面利率为6.00%。公司于2016年4月

7日发布了《关于“15太证01” 次级债券赎回结果及摘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39）。

2016年4月18日，“15太证01” 次级债券已兑付完成并摘牌，兑付本金总额为1,800,000,000元，兑付利

息总额为108,000,000元。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87� � � �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2016-030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该事项可能涉及重大资产重

组。因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信息披露公平性，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奥拓电子，证券代码：002587）于2016年4月19日（星期二）开

市起停牌。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尽快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 国 证 券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的媒体披露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110� � � � �证券简称：三钢闽光 编号：2016-049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拟开展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和长期投资价值的信心，公司拟开展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公司股票。本次拟开展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

单个员工所获股份权益对应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方案待协商确定后将及时公告。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还在开展相关工作，仍存在

较大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1377� � �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2016-056

债券代码：123068� � � � �债券简称：15兴业04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行使“15兴业04” 次级债券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4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行使"15� 兴业 04"次级债券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的公

告》（临 2016-053），根据《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5� 年次级债券（第三期）募集说明书》有关

"15�兴业 04"次级债券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的条款约定，公司决定行使"15� 兴业 04"次级债券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15�兴业 04"次级债券全部赎回。

公司将根据相关业务规则，做好"15�兴业 04"次级债券赎回事宜的后续信息披露及本息兑付工作。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380� � � � �证券简称：科远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3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6]421号"文核准， 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5,991,649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6.01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36,142,790.49元，扣除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21,

524,742.6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14,618,047.89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由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苏公W[2016]B031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顺利实施募集资金项目、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连同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华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将军路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平安

银行")（以下统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于2016年4月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监管协议"）。

一、公司已分别在上述三家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各银行

专户情况如下：

1、工商银行：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号为4301021129100319539，截止2016年3月28日，专户余额为9899.68

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基于智能技术的能量优化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

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35541万元，开户日期为2016年03月28日，期限七天通知。公司承诺上述

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广发证券。公司存单

不得质押或设置其他权利限制。

2、华夏银行：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号为10368000000353578，截止2016年3月28日，专户余额为零元。该专

户仅用于公司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研究与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016年3月22日，公司将31000万元募集资金办理单位七天通知存款业务。在上述业务到期后如公司不再

续作单位七天通知存款业务须及时将本息转入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广发证券。公司不得

将存单用于提供质押担保或设置其他权利。

3、平安银行：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号为11015140797005，截止2016年3月28日，专户余额为25000万元。该

专户仅用于公司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

他用途。

二、公司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广发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以及公司制订的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银行应当配合广发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广发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广发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鹏翔、侯卫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复印公

司专户的资料；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五、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广发证券。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按照孰低原则在1,000万元或募

集资金净额的5%之间确定），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广发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

清单。

七、广发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广发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八、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广发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广发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广发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监管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监管协议自公司、广发证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广发证券持续督导期结束（2017年12月31日）后失效。

特此公告。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0日


